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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 宗旨 

本學系秉持亞洲大學『健康、關懷、創新、卓越』校訓，培育兼具生物醫學專業與品德
操守並富含人文素養之醫事檢驗師及生物科技研發人員，以提升我國健康醫療品質，及促進促
進生物醫學之發展。 

（二） 教育目標
 培育兼具人文素養與醫療關懷之學生

 培育理論與實務結合，強調學用合一，以落實基礎與臨床應用結合之學生

 培育兼具醫學檢驗及生物科技雙專長能力之學生

（三） 重點特色
 專業臨床醫檢師培育搖籃

本系學生，可於完成臨床實習課程合格後，取得報考醫事檢驗師專門技術高等考
試資格，進而考取醫檢師證照，至各大醫院、生技公司、檢驗所但任臨床醫檢師工作。 

 生技產品研發能力養成
本系重視理論與實務結合，特別著重學生在實作面之能力，以培育學生具有創新

思維的能力為導向。 

 多元且豐富有特色學程

本系課程豐富多元，除醫檢師國家考試課程規劃外，亦涵蓋基礎生物、化學、醫
學，到應用生物科技及臨床醫學等課程。此外，亦有精準生物醫學與智慧醫檢學程供
學生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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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 學年度入學大學部修課畢業資格 

應修學分： 

1. 畢業學分：至少128學分。

2. 校定必修：共30學分，為必修課程。

(1) 必修語文課程(16學分): 中文類4學分、英文類8學分和程式類4學分。

(2) 核心通識課程(8學分): 四大領域，各2學分，共8學分。

(3) 體育、軍訓、服務與學習(皆為0學分): 不計學分，畢業前須修畢通過。

(4) 通識博雅課程(6學分): 三類課程，各2學分，共6學分 (醫健學院自然類-3免修)。

(5) 通識涵養教育(0學分): 不計學分，畢業前須修畢通過。

3. 以院為教學核心課程：共16學分，為必修課程。

4. 系核心課程：共52學分，為必修課程。

5. 系專業選修學程：

(1) 醫檢組學生必修「智慧醫檢學程」共8學分。

(2) 生技組學生必修「精準生物醫學學程」共8學分。
(3) 「臨床醫檢學程」共26學分，兩組學生均可修習，惟須通過下列規則，並於系上公告時程，進行實習地
點分發。
6. 系自由選修課程：學生必選修「醫技專題討論(一)」及「醫技專題討論(二)」兩門課程，其餘可依其
興趣自由選修，但不含通識課程。

7. 「臨床醫檢學程」修課及擋修規定：
(1) 根據考選部規定，本系畢業生須完成醫檢臨床實習，且成績合格者，方具報考醫事檢驗師專技高考資格。
(2) 學生於修業期間，若有任何一科臨床國家考照學科(備註1)或是基礎必修學科(備註2)兩科(含)不及格者，
不得修讀「臨床醫檢學程」。

(3) 修讀「臨床醫檢學程」前，必需修讀「醫技專題討論(一)」及「醫技專題討論(二)」且通過。

8. 「臨床醫檢學程」實習地點分發原則：
學生應於公告時間內將申請表(附件一)填妥繳回系辦。因各機構提供實習名額有限，本系將以學

生前六學期修課總平均成績排序，並依成績高低進行實習地點抽籤。分發結果將在實習分發說明會公布。 
9. 學生抵免學分之申請，應依據教務處規定時程內及本系規範辦理。
五、 轉組規範：
本系醫檢組與生技組學生，需於大三上學期結束前，並於本系規定時間內，向系上提出轉組申請(附件

二)。

六、 本修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其他未盡事宜，悉依學校規定。

備註1. 臨床國家考照學科包含：生物化學 (一)、生物化學 (二)、微生物及免疫學 (一)、微生物及免疫學 
(二)、病理學、臨床血液學、血庫學、臨床血液學實驗、血庫學實驗、寄生蟲學、寄生蟲學實驗、臨床生
化學、臨床生化學實驗、臨床血清免疫學、臨床血清免疫學實驗、臨床微生物學、臨床微生物學實驗、臨床鏡檢
學、臨床鏡檢學實驗、臨床病毒學、臨床病毒學實驗、臨床生理學、醫學分子檢驗學。 

備註2. 基礎必修學科包含：普通化學、普通化學實驗、普通生物學 (一)、普通生物學實驗、有機化學、有機
化學實驗、解剖學 (含實驗)、分析化學與儀器分析、生理學、生理學實驗、實驗室安全、醫學遺傳學、
生物化學實驗、組織學、組織學實驗、微生物及免疫學實驗、分子生物學、分子與細胞生物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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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學檢驗暨技術學系師資介紹 

教師 黃元勵(Yuan-Li Huang) 
職級 專任教授/系主任

最高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 博士 

研究領域 1. 水解磷酸脂類在人類前列腺癌上所扮演的角色

2. 高血糖與前列腺癌形成之關係
3. 中草藥之抗癌、抗血管動脈硬化及骨質疏鬆延緩之機制
探討

教師 張清堯 (Ching-Yao Chang) 
職級 專任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系博士 

研究領域 普通化學、有機化學 

教師 陳宗祺 (Tsung-Chi Chen) 

職級 專任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 博士 

研究領域 病毒學、植物病理學、分子生物學、單株抗體、植物生物
技術 

教師 黃素華(Su-hua Huang) 
職級 專任副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 博士 

研究領域 生物醫學、生物晶片 

教師 蔡政芳(Cheng-Fang Tsai) 
職級 專任副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博士 

研究領域 生物化學、奈米技術及生醫材料、食品微生物學、醫用微
生物、生物化學實驗 、基礎酵素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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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何玉山(Yuh-Shan Ho) 
職級 專任副教授 

最高學歷 英國伯明罕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士 

研究領域 文獻計量學、趨勢分析 

教師 姚雅莉(Ya-Li Yao) 
職級 專任副教授 

最高學歷 美國南佛羅里達大學 醫學微生物及免疫學 博士 

研究領域 PAX3 在瓦登博革氏症候群中的轉錄調控機制

教師 施養佳 

職級 專任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澳洲昆士蘭大學 生物化學博士 

研究領域 醫美保健產品開發、菇類功能性分析、生物科技管理 

教師 張筱筠(Hsiao-Yun Chang) 
職級 專任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博士 

研究領域 生物統計、生態學、數值生態、環境科學、資源取樣調查
技術 

教師 王建國(Chien-Kuo Wang) 
職級 專任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美國康乃爾大學 食品科學 博士 

研究領域 食品化學、食品營養學、生物化學、植物生理、植物代謝、
基因調控、代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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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V.BHARATH KUMAR
職級 專案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東華大學 博士 

研究領域 癌症生物學 

教師 張益銍 (Yi-Chih Chang) 
職級 專任副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 博士 

研究領域 臨床微生物學、細胞診斷及組織病理學技術、臨床鏡檢學、
毒物檢驗學 

教師 余志強 (Tze-Kiong ER) 
職級 專案副教授兼亞大附醫檢驗科主任 

最高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 博士 

研究領域 臨床分子診斷學、癌症分子醫學 

教師 林玉鳳 (Yu-Feng Lin) 
職級 專任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 博士 

研究領域 生物資訊、系統生物、結構生物、計算生物 

教師 賴朝陽(Chao-Yang Lai) 
職級 專任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系博士 

研究領域 免疫學、臨床免疫血清學、腫瘤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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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王宇澄(Yu-Chen Wang) 

職級 專任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醫藥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博士 

研究領域 心臟血管醫學、預防醫學 

教師 黃建文(Chien-Wen Huang)

職級 專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最高學歷  立中興大學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 

研究領域 分子生物學、惡性腫瘤、胸腔醫學 

教師 葛裕民 (Yu-Min Ge)

職級 專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最高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 碩士 

研究領域 婦女醫學相關領域 

教師 陳明山 (Ming-San Chen)

職級 專任講師 

最高學歷 台北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醫學士 

研究領域 手術中各項麻醉、術後疼痛控制、重症照護 

教師 張志嘉 (Chih-Chia Chang)

職級 專任講師 

最高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醫學士 

研究領域 頭頸癌、乳癌等、標靶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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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系相關法規 

六、其他相關處室 

(一)學務處

各類【就學優待(減免)】申請流程

一、請至本校首頁資訊捷徑/「學生資訊系統」(http://webs.asia.edu.tw/stdinfo/) / 

登入系統。 

二、至中間系統功能表點選【各項申請】 各類就學優待（減免）申請。 

校外實習要點 論文專題研究實施要點  職涯地圖 

四、109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

http://webs.asia.edu.tw/std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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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先確認繳費單已扣除減免金額，僅能以減免後之金額貸款。

申請單審核與繳交地點 

行政大樓 (L102) 「生活輔導組」曾小姐 聯絡電話：04-23323456 轉 3214。

郵寄學生因特殊原因無法來校辦理者，可依就學優待(減免)須知以掛號方式郵寄至本校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辦理。 

地址：41354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 500 號 (收件人：亞洲大學「生活輔導組」曾小姐收) 

享有學雜費減免欲再辦理就學貸款 

三、選取申請類別。 

四、校正聯絡電話及常用的 E-mail 帳號。

五、依選取類別，填寫申請資料。 

六、有配偶者，請填配偶相關資料。

七、填寫父母資料。 

八、確定無誤，請送出申請。 

九、印出申請表後，如發現錯誤，請用紅筆修正。 

十、請將申請單暨切結書並附上應繳證件繳交或掛號至「生活輔導組」收件。 

十一、請至【各項申請】列印更新後之繳費單，並確認減免金額是否扣除並完成繳費。 



10  

各類學生就學優待(減免)補助標準參考表 

各類學生【就學優待(減免)】學雜費辦理須知 
 

優待身分 應繳證件 備 註 

軍公教遺族（非營利事業 

□ 全公費 □半公費 

□ 卹滿 

 □ 撫卹（令）金證書(以上須有學生名字，查驗正本、
繳交影本) 

□ 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首次申請需查驗正本，往後每學期僅
須填表即可 

原住民族籍學生(定額) 
□ 全戶戶籍謄本(首次申請) 
□ 非首次申請 

首次申請需查驗籍別，往後每學期僅
須填表即可 

現役軍人子女 □軍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眷屬身分證影本 首次申請需查驗正本或在職證明 

身心障礙學生及人士子女 

□ 輕度 

□ 中度 

□ 重度 

□ 身心障礙手冊者必加填手冊持有人資料(無需
附手冊影本及查驗正本。 

□ 學習障礙學生者需附鑑定證明影本乙份 

□ 戶籍謄本(包括父親、母親、或配偶及本人近一個 
月內資料) 

 
1. 查驗鑑定證明正本 

2.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亦可 

低收入戶子女及中低收入
戶子女 

□低收 

□中低收 

□ 低收入戶子女及中低收入戶子女證明 

（鄉鎮市公所核發，需註明學生姓名） 

□ 全戶戶籍謄本(3 個月內) 

1. 每學期均需繳驗效期內證明 
2. 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提供（限住本
校學生宿舍），需依學務處生輔組公
告或洽分機 3211 賴小姐。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 特殊境遇家庭身份證明文件影本 

(縣市政府社會局或鄉鎮市公所核發) 
□ 全戶戶籍謄本( 3 個月內) 

 

下學期新年度需查驗正本 

◎ 具有多種身份者，僅能 辦理 ；已領其他補助費者，不得申請。 

◎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讀研究所在職專班、延長修業年限、重修、補修、輔系、雙主修及教育學程者，其就學費用不予減

免。 

 

 
 

適用對象 減免或補助標準 

 
 

軍公教遺族 

(非營利事業) 

身份別 學雜費 每學期書籍費 每學期制服費 每月副食費 主食費每月 

撫卹

期內 

全公費 全額 $1,500 $1,000 $2,800 $728 
半公費 半額 $750 $500 $1,400 $364 

 

撫卹期滿 
醫管學院：$19,697 工學院：$19,330 理學院：$19,224 
商管學院：$18,008 文學院：$17,888(以上為定額補助) 
  進修學士班：學分學雜費0.8，但不得超過定額減免標準 

 
 

原 住 民 

醫管學院：$35,500 工學院：$34,500 理學院：$34,400 
商管學院：$30,200 文學院：$30,500(以上為定額補助) 
  進修學士班：1.學分學雜費  0.9，但不得超過定額減免標準 

2. 有 關 放 寬 輔 系 、 雙 主 修 、 教 育 學 程 之 學 分 費 減 免 ， 依 實 際
徵 收 之 學 分 費  0.7 

3. 外加 團保費 (上學期 106、下學期  107) 

現役軍人子女 日間部：學費  0.3 進修學士班：學分學雜費  0.7  0.3 

身心障礙學生本人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碩士在職專班除外) 

極重度、重度 學費、雜費(學分學雜費)全額＋團保費 (上學期106、下學期107) 

中度 學費、雜費(學分學雜費)  0.7 

輕度 學費、雜費(學分學雜費)  0.4 

低收入戶學生 學費、雜費(學分學雜費)全額＋團保費(上學期 106、下學期 107) 

中低收入戶學生 學費、雜費(學分學雜費)  0.6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學費、雜費(學分學雜費)  0.6 

備 註 一、 就讀研究所學生比照大學日間部數額減免。 
二、 學雜費(或學分學雜費)不包括私校退撫基金及宿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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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弱勢助學】措施實施方案執行辦法 
 

項目 對象 補助標準 

 

 

1.弱勢助學計畫助

學金(年所得 70 萬
元以下)無須附所

得財產證明，本校

逕送財務中心查調

是否符合申請資

格。 

 

凡家庭年收入低於 30 萬元（年利息所得 2 

萬元以下，不動產價值 650 萬以下） 

每人 一學年 補助 35,000 元， 

於下學期註冊通知繳費單扣， 

依亞洲大學弱勢助學計畫實施

辦法辦理。 

凡家庭年收入 30 萬元-40 萬元（年利息所得 

2 萬元以下，不動產價值 650 萬以下） 

每人 一學年 補助 27,000 元， 

於下學期註冊通知繳費單扣。 

凡家庭年收入40 萬元-50 萬元(年利息所得 

2 萬元以下，不動產價值 650 萬以下） 

每人 一學年 補助 22,000 元， 

於下學期註冊通知繳費單扣。 

凡家庭年收入50 萬元-60 萬元(年利息所得 

2 萬元以下，不動產價值 650 萬以下） 

每人 一學年 補助 17,000 元， 

於下學期註冊通知繳費單扣。 

凡家庭年收入60 萬元-70 萬元(年利息所得 

2 萬元以下，不動產價值 650 萬以下） 

每人 一學年 補助 12,000 元， 

於下學期註冊通知繳費單扣。 

2.學生急難慰助金 所有正式學藉學生及家庭發生急難者 
依亞洲大學學生急難慰助金 

實施辦法辦理 

3.緊急紓困助學金 
就讀本校具有學籍（不含延修生及碩士在職 

專班）之學生 

依蔡創辦人長海「緊急紓困獎 

助學金」辦法辦理 

4.免費住宿提供 低收入戶學生（限住本校學生宿舍） 依本校住宿費標準核發 

◎申請文件及時間: 下列各項補助需先完成註冊，開學後於期限內提出申請 
 

項目 繳交文件 申請時間 

1.弱勢助學計畫助學

金(年所得 70 萬元以

下) 

1. 申請表(學生資訊系統-各項申請
填寫後列印) 

2. 提出全戶戶籍謄本供學校查驗 
3. 前一學期成績單(新生除外) 

每學年度申請一次僅補助下學期， 

於上學期開學日至 10 月20 日前（學校

收件截止時間請依學務處生輔組 

最新消息網頁正式公告為主） 

2.學生急難慰助金 
1. 申請表(生輔組網頁下載列印) 
2. 證明文件 

全年（發生後二週、一個月內提出申 

請） 

3.緊急紓困獎助學金 
1. 申請表(生輔組網頁下載列印) 
2. 證明文件 

每年 3 月 20 日前及 10 月 20 日
前 

(特殊緊急狀況除外) 
 

4.低收免費住宿提供 
1. 申請表(網頁公告時下載) 
2. 鄉鎮市區公所核定低收入戶証明 

3. 前一學期成績單(新生除外) 

每年 3  月 20  日前及 10  月 20  日前 
（學校收件截止時間請依學務處生 

輔組最新消息網頁正式公告為主） 

 

◎申請注意事項： 
申請緊急紓困獎助學金及免費住宿者，需從事生活服務學習 30-50 小時，生活

服務學習實施辦法另定。凡申請政府各項公費、減免者皆不可申請補助，如有偽報或重複

申請者，補助金則由學校追回。申請者須檢具相關文件並填妥申請表期限內提出申
請，相關辦法及規定公告於網頁【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最新消息→校內
外獎助學金】，為維護自身權益請自行注意瀏覽網頁最新公告，承辦單位：學務處
生輔組賴小姐 分機：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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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住宿申請須知 
 

 

 

 

 

 

 

 

 

 

 

 

 

 

 

 

 

 

 

 

 

 

 

 

 

 

 

 

※新生住宿攜帶物品須知※ 

學生宿舍住宿應遵守事項 
 

一、宿舍申請期間： 

※大一日間部新生住宿須申請，優先保障床位；其餘學制新生，請依個人需要提出申請， 

本組將視床位空缺狀況，依序安排，惟並不保證必能提供住宿機會。 

(一)大學日間部新生於規定時間內，自行至 https://edurp.asia.edu.tw/dorm_apply/ 
填寫，超過申請時間，視同放棄住宿申請。 

大學日間部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及四技二專甄選學生： 

109/07/06(一)~109/07/20(一) (二)大學日間部考試分發入學： 

109/08/03(一)~109/08/14(五) 
(三)其餘學制新生：視個人需要提出紙本申請(學校首頁→行政服務→學生事務處→書院與住

宿服務組→表單下載住宿申請單)後，寄回或傳真 04-23321028 或親送至學 

務處書院與住宿服務組，俟有剩餘床位時，始安排住宿床位。 

二、入住日期：109 年9 月12 日(六)、9 月13 日(日)，上午 8 點至下午5 
點三、入住注意事項： 

(一) 床位公告：入住前一天請至宿服組網頁最新消息查詢。 

(二) 入住報到：請攜帶身分證逕向各棟宿舍櫃檯報到、領取寢室鑰匙。 

https://edurp.asia.edu.tw/dorm_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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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配合交管人員之指揮：進住當天因人車眾多，宿舍區將進行交通管制，請

車輛配合交管人員之指揮。 

(四) 宿舍周邊禁止停車：宿舍區因空間有限，僅提供臨停卸貨，現場有搬遷工讀

生及系學會學長姐，協助行李卸運，車輛請停至停車場。 

四、新生住宿攜帶物品須知 

(一)請您一定要帶： 

1. 寢具：依個人需求攜帶棉（涼）被、枕頭、床墊（一般單人床約 3×6 尺、）床單等。 

2. 日常個人生活所需物品：個人證件、提款卡（校內設有中華郵政、國泰世華

及三信銀行ATM 提款機，勿需帶鉅額現款、）換洗及禦寒衣物、衛生及保健

藥品、雨具、拖鞋、運動鞋、吹風機等。 

(二)您也可以攜帶：電腦及相關設備、行動電話、收音機、隨身聽、檯燈、電

風扇。(三)請您絕不可帶： 

1. 電磁爐、電熱水瓶、電湯匙、電暖器、微波爐、烤箱等熱能(烹飪)電器。 
2. 電視、錄放影機、冰箱、音響設備。 
3. 危禁藥物、鞭炮、煙火。 

4.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危險物品等。 
5. 學生宿舍內不可養寵物、吸菸、打麻將、使用違禁電器、進入異性宿舍、帶異性進入 

宿舍及留宿同性。 
6. 各類寵物不得攜帶入住。（含水族箱） 

※ 安全舒適住宿環境，需要大家共同維持、遵守，詳細規定請參閱本校學生宿舍住宿

申 

請及管理要點，謝謝您的配合。 

 

一、本校學生申請住宿以一學年為原則，（分上、下學期繳費）不含寒、暑假，除經

核准轉、休、退學得辦理退宿，其住宿費及住宿保證金（需至行政大樓大型繳費

機繳費）依本校學雜退費規定辦理外，其餘不得中途辦理退費及退宿（含住宿保

證金）。住宿期間計算學期開學日（含）前三天至期末考試後（含）三日止，寒 

（暑）假應離校返家居住。 

二、為保障隱私權，學生不得擅入宿舍，會客必須在一樓交誼廳內實施。 

三、為提昇宿舍生活品質，宿舍寢室及走道劃定為寧靜區。寧靜區域訴求重點以乾淨、安靜

為主，嚴禁有喧嘩、放置物品及垃圾，妨害他人權益之行為，違者依「學生獎懲辦法」議處。 

四、住宿學生於進住宿舍時，應自行檢查寢室內各項設備設施，如有損壞即至學校網站

填電子修繕單，由總務處修護；於住宿期間如發現有人為破壞情形，應負復原或賠

償之責，並視情節議處。 

五、宿舍整潔維護： 

(一)寢室內門窗、玻璃、牆壁、地面及設施之整潔，由各寢室學生輪流擔任。 

(二)共同維護宿舍走道、公廁、洗衣間、茶水間、樓梯、電梯、交誼廳、自學空間、中

庭等公共場所之整潔，不得於任何時間在上述地點丟置棄物及私人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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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宿舍門禁及安全維護： 
 

(一)為確保宿舍門禁及安全維護，所有住宿生一律持學生證由大門刷卡進出學生宿舍。

(二)宿舍大門早上五時三十分打開，晚上十一時三十分關閉；宿舍門禁由宿舍管理員控管 

之。(三)宿舍每天晚上十一時三十分至十二時實施點名，並由宿舍管理員、樓長於 
十二時至十二 

時三十分實施抽點，住宿同學應返回寢室或交代去處；如因故須外宿應辦理請假。

因打工或研究需晚歸者，需依規申請晚歸證，無故不歸或晚歸者依規懲處。 

(四)緊急逃生門或管制之側門非遇天災、火警等緊急事故，不得打開或通行，以防

宵小或外人侵入，違者以破壞宿舍設施論，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議處。 

七、住宿學生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擅自進住、遷出、頂讓、互換床位。

(二)賭博及打麻將、飲酒、吸菸、鬧事 

或鬥毆。(三)儲存、持有或使用危險、 
違禁物（藥）品。 

(四)擅自讓異性同學、訪客進入寢室或留宿外客、非住

宿學生。(五)擅自引進商人進出宿舍買賣商品。 

(六)擅自改裝電路或使用未經學校准許之電器（可使用電腦、收錄音機、檯燈、吹

風機、小型電扇）。 

(七)在寢室內炊膳、飼養寵物。 

(八)逾時（二十三時三十分至翌日清晨五時三十分）進出宿舍或不

假外宿。(九)其他違反公共衛生、公共安全、居住安寧等之行為。 

(十)違反「學生宿舍住宿申請及管理要點」訂定之生活準則。 

(十一)凡違反上列各款規定，視情節輕重，依本校「學生宿舍住宿申請及管理要點」及「學生

獎懲辦法」處理。 

八、宿舍修繕：學生發現宿舍設施設備損壞故障時，可自行上網或至宿舍一樓服務台上

網填寫修繕單，總務處依登記定期至宿舍維修，以確保學生住宿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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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務處 

新生【選課作業】應注意事項 
 

一、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學制新生選課相關作業時間如下： 
 

作業項目 開放時段<晚上亦開放上網選課> 作業說明 

 

 

 

 
 

各學制一年級
新生選課時間 

109 年 8 月 24 日  (一)  上午 10:00 至 

109 年 8 月 28 日  (四)  中午 23:00 止 

註： 

1. 如逾期者，選課系統亦在 9/21-9/29 開放 109-1 
學期全校加退選，詳細選課及注意事項請參閱 

「教務處公告」為準。 

2. 選課系統於每日下午 2 ~ 3 點，進行系統更新 作

業，即時處理當日選課問題，該時段不開放 預

選，請同學多加留意。 

 

 

 
 

1. 夜間亦開放上網選課。 

2. 各學制新生選課採以 

「隨選隨上」方式辦理。 

 

二、各學制新生每學期應修學分上下限，如下表： 
 

學制 不得少於 至多 

大學日間部 16 學分 25 學分 

進修學士班 6 學分 20 學分 

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 6 學分 15 學分 

博士班 3 學分 1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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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課說明︰ (一)  所有「必修」課程由選課系統先行帶課，且不得退選原班必修課程或加選

他班必修課程。 

(二) 各學制應選課程說明如下(如已於課表中，表示已帶課，不必再加選)： 

1. 大學日間部一年級新生： 請加選「博雅通識課程」，先點選 後，選擇「領域類別」，本次選

課「博雅 通識課程」四個領域合計 限選 1 門 課程。大一新生「博雅通識課程」修習規定如 

下: 

(1)人文類-1:人社學院免修

(2)社會類-2:管理學院免修 

(3)自然類-3:醫健學院、資電學院免修

(4)生活類-4:創意學院免修 

本課程每學分皆須上滿 18 週，需於畢業前修習完畢。 

(其餘「校定必修(如：必修語文、核心通識、體育等)」及「專業必修課程」皆已統一 帶課)。 

2. 進修學士班一年級新生： 

請加選「博雅通識課程」，先點選 後，選擇「領域類別」，本次選課「博雅 通識課程」四個領

域合計 限選 1 門 課程。 

大一新生「博雅通識課程」共有「人文類-1」、「社會類-2」、「自然類-3」及「生活應用 類-4」

四大類，每課程皆為 2 學分，合計需修畢 6 學分（不限類別）。 

本課程每學分皆須上滿 18 週，需於畢業前修習完畢。 (其餘「校定必修(如：必修語文、核

心通識、體育等)」及「專業必修課程」皆已統一 帶課)。 

3.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一年級新生： 請加選「選修課程」（請依畢業規定加選課

程）。 

 
四、其他相關注意事項，請至本校教務處網站 ( http://ac.asia.edu.tw/ ) 查詢，課程問題可洽

課務組、各系辦公室或通識教育中心；系統問題可洽資訊處。 

(各單位聯絡電話詳見本手冊「亞洲大學聯絡分機一覽表」） 

 

五、為保障同學選課權益，請於選課結束後，登入「學生資訊系統」進行確認並列印個人課

表 

留存。 

http://ac.asi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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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務處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繳費須知】(新生專用) 
一、收費標準： 

1. 各學制日間部新生繳納全額學雜費。 

2. 進修學士班以學分費及修習學分數核計學分學雜費，體育、軍訓課程，按實

際上課時數收取學分費。 

3. 碩士在職專班：以學分費及修習學分數加上學雜費基數核計學分學雜費。 

※ 實修學分數與預收學分數之差異，於加退選後辦理退補費作業 

二、入學後因故申請休退學經核准者，學雜費之退費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相關規定請參閱會
計室網站 (http://acc.asia.edu.tw/) → 公告事項 → 退、休學退費標準表。 

 

研究所、進修學士班、轉學考等有遞補制度之一年級新生及轉學生休、退學退費補充說

明： 

1. 繳費截止日(含)之前申請休、退學者，免繳學雜費。 
2. 繳費截止日之次日至上課(開學)日之前一日申請退學者，扣除應繳之學雜費、

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學雜費基數等費用之總和 5%後，全額退費。 
3. 繳費截止日之次日至上課(開學)日之前一日申請休學者，退還學費 2/3，雜費及

其餘各費全部退還。 

三、請於繳費截止日前完成繳費作業。辦理貸款、減免及變更住宿申請者須辦理換單

或補印繳費單者，可直接至亞洲大學首頁 → 資訊捷徑選課與查詢 →  亞洲大學

『學生資訊系統』(http://webs.asia.edu.tw/stdinfo/) → 輸入帳號、密碼 → 各項申

請  → 列印繳費單 → 學年期：109 1；繳費單類別：初選。 
 

四、繳交學雜費【交易後 2 日(超商繳費 7 天)可上列印繳費單 →歷年繳費明細查詢繳

費結果】即日起至繳費規定期限前，可利用全省(1) ATM 轉帳 (2)金融機構跨行匯

款 (3)超商代收 

【進修學士班新生及轉學生不適用超商代收】(4) 持繳費單至國泰世華銀行櫃檯完成繳費。

為保障自身權益，繳款後請妥善保存轉帳存根及繳費單。 

※「繳費收據」列印：亞洲大學『學生資訊系統』 → 各項申請 →補印繳費收據五、申

請不投保學生平安保險者： 

1. 依教育部規定，學生團體平安保險為非強制性，但應鼓勵學生參加。 
若不參加本保險之學生，請預先繳費，並於開學日起 14 天內（109/10/05，下午五點

前） 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行政大樓一樓)辦理退費事宜（未成年者，需由

家長簽署切結書，）逾期不予受理。有關學生平安保險申請流程及契約條款，請至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瀏覽。 

2. 依據本校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要點第 7 條規定，若學生於開學日起一個月後， 

仍未繳交學生平安保險費用者，則視同放棄學生平安保險資格。學生團體平安

保險相關事宜請洽「學務處生活輔導組」：(04)2332-3456 分機 3211。 

【繳費】問題請洽總務處「出納組」：(04)2332-3456 分機 3350 
【就學貸款】問題請洽學務處「生活輔導組」：(04)2332-3456 分機 3212 
【學雜費減免】問題請洽學務處「生活輔導組」：(04)2332-3456 分機 3214 
【學生宿舍申請】問題請洽學務處「宿舍服務組」：(04)2332-3456 分機 3260 ~ 3263 

http://acc.asia.edu.tw/
http://webs.asia.edu.tw/stdinfo/
http://myaweb.asia.edu.tw/meworksv2a/meworks/page.aspx?no=3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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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亞洲大學辦理【就學貸款】作業流程須知 

步驟一 

 

 

 

 
 

步驟二 

學生到「台灣銀行」國內各分行辦理對保手續 

每一教育階段第一次申請時，由法定代理人(或適當之成年

人)陪同學生攜帶下列資料至臺灣銀行國內各分行辦理簽
約對保手續： 
1. 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 

2. 學生及法定代理人(或適當之成年人)之國民身分證、印章。 
3. 學校學雜費繳費單。 
4. 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含學生本人、法定代理人、配偶或保證
人，如戶籍不同者，須分別檢附)。 

同一教育階段第二次以後申請， 
如連帶保證人不變，由學生本人
攜帶下列資料至臺灣銀行國內各
分行辦理撥款手續： 

1. 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 

2. 國民身分證、印章。 

3. 學生證。 

4. 學校學雜費繳費單。 

＊步驟三（注意！需繳回！） 

 
 

。 

 

 

 

 

 

申請資格：家庭前一年全戶年收入所得總額符合以下規定之一者，得以辦理；免付家庭 
收入證明，本校統一送件至財稅中心查核後，超過年所得者（Ｂ、Ｃ類），將另行通知；通

知時間約為每年 4 月及 11 月。 
 

 

 

 

 

 
， 

 

學生到「台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站」進行申請作業 
一、請上網填寫貸款申請書/撥款通知書，網址為：（https://sloan.bot.com.tw），填寫完成後請列

印：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三聯單（按預約時段親赴臺灣銀行各分行完成對保手
續） 

二、辦理期間：第一學期：每年 08 月01 日至繳費單上規定註冊繳費日止。
第二學期﹕每年 01 月15 日至繳費單上規定註冊繳費日止。 

 

完成對保手續後應將證明文件（第二聯 學校存執聯）繳（寄）回學校 
請同學於每學期學校註冊繳費截止前將台灣銀行申請撥款通知書（第二聯學校存執聯）親自送繳

到校辦理，或以掛號郵寄回學校「學務處生輔組」收，才算完成第一階段就學貸款手續 

＊請同學務必依相關規定及證明文件辦理，以免影響就學貸款權益。 

第二階段 （財稅中心查核年收入） 
 

類別 家庭年收入所得總額 貸款利息 備註 

Ａ 114 萬元以下 由政府全額補助  
 

Ｂ 
 

114 萬元至 120 萬元（含） 
由政府提供半額利息補助，另半額利息由
借款人自行負擔。（利息按教育部與銀行協 

議訂定之利率浮動計算） 

每月請自行至台灣銀行繳
付利息。 

 
 

Ｃ 

120 萬元以上（學生本人 

 

貸款利息需全額自付，自臺灣銀行撥款日次
月起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繳付利息（利息 

按教育部與銀行協議訂定之利率浮動計算） 

學校通知繳交另一兄弟姊
妹之在學證明者，可辦理貸款

未繳交者或無另一兄
弟 
姊妹者，不予辦理！！ 

家中有第二位以上兄弟

姊 

  妹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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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證人： 

1. 申請借款學生未成年者：由法定代理人一人或適當之成年人一人擔任保證人。 
2. 申請借款學生已成年者：由適當之成年人一人擔任保證人。 
3. 保證人應為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 
4. 前項申請學生為未成年，且其法定代理人均非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者，經法

定代理人同意後，得另覓適當之成年人一人擔任保證人。 
二、還款及利息延期償還： 

2. 貸款之學生應畢業、休退學後滿一年之次日起，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償

還期間之利息由學生自付；但在職專班之學生，應於學業完成即依年金法按月平

均攤還本息。 
3. 學生或保證人未依貸款契約償還借款者，由承貸銀行將資料送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建檔，列為金融債信不良往來客戶（學生地址如有變動及完成學業後請         
將自己最新動 

態資料主動通知承貸銀行）。 
4. 借款人因休學、轉學、留級等致就學期間延長者及於各階段學業完成後如繼續升學

或服兵役等需延期償還者應至銀行辦理延緩償還事宜，以免影響自身權益，借款人
申請延期還款者應檢附學生證、軍人身分證（影印本）、寫明身分證字號、入學及畢業日
期（入伍及退伍）日期。 

三、重要注意事項： 

1. 凡學生已享有全公費不得申請就學貸款。但享有半公費或辦理其他各類教育 
補助學雜費減免學生及父母公職領有教育補助費者，皆需扣除該項教育補助 

之金額，其餘額才可辦理就學貸款(如未規定辦理，需將超貸金額退還台灣銀行，非以  最
高可貸金額去核發)；未全額貸款者請參考總務處出納組學生繳費須知列印繳費單； 

學雜費減免者需先辦理學雜費減免，剩餘費用再至台銀辦理就學貸款。 
 

2. 可貸款金額包含學雜費（學雜費減免者，需為減免後之金額、）實習費、學生團體保險

費、海外研修費、書籍費、本校住宿費；請按繳費單說明欄所列金額申貸， 

然依規定不予核貸項目（如住宿保證金、住宿電費、代收英檢費、語言 
實習費）。其中書籍費及住宿費（需校外住宿者）可自由選擇是否申貸；唯生        
活費只有中及低收入戶證 

明學生方可選擇是否申貸。 
3. 進修部及在職專班產生超收部份，請同學先行加退選學分後，至出納組產生繳

費單，再到銀行就貸金額（如有學分費超貸金額，本校將主動退還至台
灣銀行）。 

4. 加貸書籍費或校外住宿費（如有多貸，本校將主動退還至台灣銀行）或生活 
費者， 於台灣銀行申請截止日後，約 60  天內學校先行代為墊支貸款費用 並將
學生所申貸之多帶金額匯入學生帳戶，爾後待財政部財稅中心查核學生貸款
資格是否合格後，如有不符合，已撥款者，需將已代為墊支之金額歸還學校，
不得有異。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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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貸款相關之權利與義務（請參考「學務處生輔組」相關網頁）： 本校就學貸款承辦銀行洽詢

電話  04-23302216（臺灣銀行霧峰分行。）本校就學貸款業務洽詢電話  04-23323456  轉3212 
（學務處「生輔組」） 

七、109學年度新生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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